
長庚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博士班研究生修業辦法 

1080927所務會議通過 

1090909所務會議修訂 

1100319所務會議修訂 

1100915所務會議修訂 

1110824系務會議修訂 

1120112系務會議修訂 

1121024系務會議修訂 

1130109系務會議修訂 

1140116系務會議修訂 

1140610系務會議修訂 

1140918系務會議修訂 

第一條 修課及學分規定(依本系各學年度入學之必選修科目表規定) 

一、 學分： 

依據本系各入學學年度必選修科目表規定。 

(一)碩士班已修畢課程之學分不列入博士班畢業學分內計算。 

(二)碩士班逕行修讀博士學位者，施行細則依據「長庚大學學生逕行修

讀博士學位規定」、「長庚大學學則」規定。 

二、 課程學分抵免： 

抵免學分申請依據「長庚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辦理。 

三、 英文能力: 

須於畢業前通過長庚大學工學院博士生英語門檻，施行細則依據「長

庚大學工學院研究生英文能力檢測實施方案」辦理。 

第二條 課程 

一、 本系博士班「生醫工程實驗」必修課程於本系研究所已修畢課程者得申

請免修。 

二、 欲申請前述免修課程，須於該堂課修課前一學期開學第八周前向本系

提出申請(課程免修申請書，如附件一)，經核可得免修，但總課程學分

仍須修足畢業學分。 

三、 112 學年度起醫工系博士班【學報討論】皆為英語授課，外籍生必須

選讀本系博士班【學報討論】。 

四、 可列入畢業學分之科目以本校醫學院及工學院開設之博士班課程(不

含碩士班及學碩合開課程)為原則。 

 

第三條 指導教授選定 

一、 主要指導教授須為本系專任教師。  



二、 新生入學前必須選定主要指導教授並至遲於入學開學日前一週繳交

「指導教授確認表」至系辦，並於校務資訊線上核簽系統呈送 038A表

單「指導教授申請」。 

第四條 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規定 

博士班研究生均須參加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計畫書口試，資格考核注意事

項及施行細則，參照「長庚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

考核實施要點（附件二）」辦理。 

第五條 申請博士學位考試規定 

一、 學位考試依「長庚大學碩、博士學位考試實施辦法」規定。 

二、 申請者須為博士學位候選人，且已完成本辦法第一條學分相關規定。 

三、 每年 3月、10月底前填妥「醫工系博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資格審查申

請單(附件三)」，並檢附成績單、研究成果及其佐證等相關資料，經指

導教授(含共同指導教授)簽名後向本系申請，經學生事務委員會審核

通過後，始可進行學位考試申請。 

四、 上述之研究成果係指博士研究生於本學位就讀期間(逕讀生為碩、博在

學期間)所完成，同時須與主要指導教授研究主題相關。 

五、 研究成果積分列計準則 

（一） 至少 12 點(含)以上，始可申請學位考試。論文發表主要指導教授須

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之一，並以本系為第一單位為論文發表單位。

指導教授、共指教授與其合作關係者(由指導教授認定)除外，前 2位

共同第一作者可計該篇論文 100 % 的點數；下一作者序者可計 50 % 

的點數；再次作者序者可計 25 % 的點數；其後作者序者不計點數。 

（二） 至少需發表 SCI期刊論文一篇，且為單一第一作者。 

（三） 計點方式 

1. SCI 期刊論文（以發表當年或申請審查時 JCR資料為依據）為 4

點，但須屬 Full paper 與 Communication 等 Original article

型式；Case report與 Letter 不予認列。 

2. EI期刊論文為 3點。總計點數中 EI部份最高計點為 3點。 

3. 國內外專利： 

112學年度(含)前入學生適用： 

發明專利為 4點；新型專利為 2點；新式樣專利為 1點。總計點

數中專利最高計點為 4 點。 

113學年度(含)後入學生適用： 



發明專利：專利貢獻比例須為 15%(含)以上採計 4點，主要指導

教授須為共同發明人，且長庚大學為專利所有人。總計點數中專

利最高計點為 4點。 

4. 會議論文 (Conference Papers) 須為 Full paper，其中國際研討

會論文(限英文)為 2點；國內研討會論文(限英文)為 1點。且會

議論文需為以英文發表。總計點數中會議論文部份最高計點為 4

點。 

（四） 兩篇（或以上）重疊性高（由學術委員會審查）之論文以較高之點 

   數計次。 

（五） 畢業時至少需要發表 SCI 期刊論文一篇，且為單一第一作者。 

 

第六條 本規定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改時亦同。 

  



附件一 

長庚大學 工學院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學年度第   學期 課程免修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班級：     士班     年級 

學號： 

電話： 

       
 

課程名稱 學分數 成績 擬免修之課程 學分數 
授課教師 

審核意見及簽名欄 

課委會 

審核結果 

 

 

      

       

       

       

課委會主席： 

                                            申請人簽名： 

 

 

 

 

說明： 

一、學生須於該堂課修課前一學期開學第八周前向本系提出申請。 

二、申請免修課程者須檢附畢業證書或原修課/開課學校正式核發之成績證明乙份等相關資料，

送本系課委會審查。 

三、申請免修課程成績需為 70分(含)以上方可提出申請，但總畢業學分仍須修足畢業學分。 

原修課校 /系：  



附件二 

長庚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 

 

一、 為考核博士班研究生之學養知識與能力，依據本系博士班修業規定及本校、

教育部相關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 博士班學生須於學位考試申請前完成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審查，本系博士

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以計畫書口試進行(附表-醫工系博士班研究生資格考

核計畫書口試申請表)。 

三、 計畫書口試須於博士學位考試申請前完成。 

（一） 以該博士班研究生之博士論文研究計劃為範圍。 

（二） 指導教授與共同指導教授為口試委員外，再由指導教授就校內、外學 

者專家中對研究生所提研究計劃有專門研究者，安排至少 2位口試委

員(無部定證書、非教職亦可，但須具博士學位或醫院認定之助理教授

級含以上醫師)進行評審。 

四、 本規定經系務會議通過，修正時亦同。 

 

 



附表 

  長庚大學     學年度第    學期 博士班研究生資格考核計畫書口試申請表 

                                                                                                                   

初試委員名單： 

口試委員 任 職 單 位 職  稱 最高學歷(含學校/系所/學位) 備  註 

     

     

     

     

     

 

                                                           指導老師(含共指): 

                                                                     系主任:

系   別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姓    名  學    號  

論文題目  

口試時間       年     月     日      午      時      分至       時       分 

口試地點  



 

長庚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資格考核計畫書口試總成績評定表 

 

長庚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君所提之 

 論文（題目）                                    

 

經計畫書口試委員會評定，計畫書口試總平均成績為      

及格 / 不及格（請擇一圈選或劃去不適用之項目）。 

計畫書口試委員會 

召集人            （簽章） 

委  員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說明： 

一、總平均成績依出席委員評定分數平均決定之。 

    二、有二分之一（含）以上委員評定為不及格者，以不及格論。 

    三、成績不及格者，需於三個月後才能再提出申請。 

    四、本單經評定後，送交系辦公室備查並影印一份交研究生收存。 

 

 



長庚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資格考核計畫書口試成績評定表 

 

長庚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君所提之 

論文（題目）                                    

經計畫書口試委員評定成績為        分 

建議事項： 

 

 

 

 

 

 

計畫書口試委員會 

委員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說明： 

    一、現場評定成績用，每位委員一張。 

    二、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一百分為滿分。 

    三、成績評定後，本單交召集人辦理總成績結算，並彙送系辦公室存查。 

    四、建議事項部分請印送研究生參考。 

 

 

 



附件三 

長庚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博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資格審查申請單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  XXX     學號: DXXXXXXX 

連絡電話：(手機)                      (實驗室分機)                 

以下資料皆屬實，確認無誤，學生簽名：:                              

                          指導教授(含共指)簽名:                    

論文題目:(中)xx 

         (英)xxx  

 

一、資格考核審查： 

    計畫書口試通過日期:     年     月     日，總平均成績     分。 

二、英文能力檢核： 

請檢附【長庚大學工學院研究生英文能力檢核表】 

 

三、畢業學分審查：(僅列認列之畢業學分) 

(一)本系必修課程 
項次 科目名稱 學分 

1 XXX x 

2 XXX x 

3 XXX x 

4 XXX x 

5   

(二)本系選修課程 
項次 科目名稱 學分 

1 XXX x 

2 XXX x 

3 XXX x 

4 XXX x 

5   

(三)外系選修課程 



項次 科目名稱 學分 

1 XXX x 

2 XXX x 

3 XXX x 

4 XXX x 

5   

備註：請檢附歷年成績單正本 

 

□ 是 □ 否  符合畢業學分審查規定，學生事務委員會主席簽名__________ 

 

 

四、研究成果點數審查： 

(一)期刊論文(請檢附期刊論文摘要首頁等佐證資料) 

編

號 

論文名稱及刊物名稱 

(需詳述論文名稱、期刊名稱、卷期和刊登日期) 

著作

類別 

指導教授 

(含共指) 

合作關

係者 

作者

排名 

 

指導老

師認定

簽名 

點數 核定點

數(主席

填寫) 

1         

2         

3         

4         

5         

 合計  

 

(二)專利 

編

號 
專利名稱 發明人 

貢獻

度 

申請

日期 
國別 

專利 

證號 

專利 

期限 

核定點數

(主席填寫) 

         

         

合計  

【專利申請日與核發證明日期應為本系博士班(逕讀則為碩博)在學期間，請檢附專利證書影本、專

利申請日證明、專利貢獻度等佐證資料】 

 

(三)會議論文 

編號 名稱 
會議名稱 

日期/地點 

作者 

排名 

核定點數(主

席填寫) 

     

     

     

合計  



【檢附會議論文全文、會議手冊封面或議程等佐證資料】 

 

研究成果核定總點數:______________________（學生事務委員會主席填寫） 

□ 是□ 否 符合研究成果點數審查規定，學生事務委員會主席簽名____________ 

                                                                     

□ 是 □ 否    符合博士學位考試資格   

學生事務委員會主席簽名：________________ 

學生事務委員會委員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任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 

審查通過日期：     年      月     日 


